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基本信息(必填项)

	名    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设立登记不填写）
	

	主要经营

场    所
	北京市        区                                           （门牌号）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设立（仅限设立登记填写）

	执行事务

合 伙 人
	姓名或名称
	
	国   别

（地 区）
	

	
	委派代表姓名

（仅限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填写）
	

	合伙企业

类    型
	□  内    资
	□普通合伙   □特殊普通合伙    □有限合伙

	
	□  外商投资
	

	出 资 额
	认缴       万元，其中：实缴      万元（币种 ：□人民币 □其他         ）

	经营范围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有关规定和企业章程（协议）填写）
	

	合伙期限
	    □长期                  □         年

	合伙人数
	            人
	其中，有限合伙人数

（仅有限合伙填写）
	         人

	申领执照
	□申领纸质执照  其中：副本   个（电子执照系统自动生成，纸质执照自行勾选）


注：1、本申请书适用合伙企业、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申请设立、变更、备案。
2、申请书应当使用A4纸。依本表打印生成的，使用黑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签署；手工填写的，使用黑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署。

	□变更（仅限变更登记填写，只填写与本次申请有关的事项）

	事    项
	□名称    □主要经营住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   □经营范围    

□新合伙人入伙、退伙 □合伙企业类型       □合伙人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合伙人国家（地区）及住所       □承担责任方式   

□认缴或者实际缴付的出资数额、缴付期限、出资方式、评估方式     

□合伙期限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变更事项
	原登记内容
	变更后登记内容

	
	
	

	
	
	

	
	
	

	
	
	

	
	
	

	
	
	

	
	
	

	
	
	

	
	
	

	□备案（仅限备案登记填写）

	清 算 人
	成    员
	

	
	清算负责人
	
	联系电话
	

	其    他
	□合伙协议或补充合伙协议   □联络员   □外国投资者法律文件送达接受人

	□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必填项）

	委托权限
	1、同意□不同意□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2、同意□不同意□修改企业自备文件的错误；

3、同意□不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4、同意□不同意□领取营业执照和有关文书。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指定代表/委托

代理人签字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申请人承诺（必填项）

	本申请人和签字人郑重承诺： 

1、向登记机关提交的材料文件和填报的信息真实有效，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登记机关已告知相关审批事项和审批部门。在领取营业执照后，本企业将及时到审批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在取得行政审批前不从事相关经营活动。如有超出登记经营范围从事后置审批事项经营的需要，也将先行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和相应审批手续，未取得相关审批前不从事相关经营活动。不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本企业一经设立将自觉参加年度报告，依法主动公示信息，对报送和公示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负责。

4、本企业依法纳税，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自觉履行法定统计义务，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诚实守信经营。

5、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或再投资办理登记时，全体投资人已承诺申报内容符合《外商投资法》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要求。

  全体合伙人签字（仅限合伙企业设立登记）：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字（仅限变更登记、清算人备案以外的备案）：

清算人签字（仅限清算人备案）：

企业盖章

（仅限变更、备案登记）

                                                           年     月     日


附表1：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信息
	姓名/名称
	
	固定电话
	

	电子邮箱
	
	移动电话
	

	身份（资格）证明类型
	
	身份（资格）证明号码
	

	法人或其他组织委派代表的委托书

	我单位作为合伙企业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现委托
            代表我单位执行合伙事务。

委托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委托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拟任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附表2：
全体合伙人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托书
	名    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设立登记不填写）
	

	委托事项

	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同意委托                                           为执行事务合伙人。
    全体合伙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自然人由本人签字，法人和其他组织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横线部分根据实际填写自然人姓名、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
附表3：
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其他________）

	合伙人名称

或  姓  名
	国别

（地区）
	住    所
	证件类型

及 号 码
	承担责任

方    式
	出资方式
	评估方式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缴付期限

	
	
	
	
	
	
	
	
	
	

	
	
	
	
	
	
	
	
	
	

	
	
	
	
	
	
	
	
	
	

	
	
	
	
	
	
	
	
	
	

	
	
	
	
	
	
	
	
	
	

	
	
	
	
	
	
	
	
	
	

	全体合伙人盖章（签字）：


注：1、本表适用于设立及变更出资情况时填写，请完整填写。盖章或签字视为对本企业出资情况的确认，也可以单独全体合伙人对各合伙人认缴或者实际缴付出资的确认书。本页不够填的，可复印续填。

2、“承担责任方式”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填写“无限责任”或者“特殊的普通合伙人责任”或者“有限责任”。“评估方式”栏，以货币出资的，填写“无”；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其他财产权利出资的，填写“全体合伙人评估或机构评估”；以劳务出资的，填写“全体合伙人评估”。 “缴付期限”填写合伙协议约定的缴付期限。

3、“全体合伙人盖章（签字）”处，合伙人为自然人的，合伙人亲笔签字；合伙人为非自然人的，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字并加盖合伙人单位公章。

附表4：
自然人合伙人身份证明页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注：新设立或涉及自然人合伙人（合伙人姓名或名称）变更的，请将其身份证件复印件、影印件正反面粘贴在本页，本页如不够粘贴可复印使用。


附表5：
非自然人合伙人资格证明页

注：新设立或涉及非自然人合伙人（合伙人姓名或名称）变更的，请其资格证明复印件、影印件正反面附于本页，本页如不够粘贴可复印使用。

附表6：
主要经营场所使用说明
本表适用于设立及变更住所填写。

	名     称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           区                           （门牌号）

	产权人证明
	同意将上述地址提供给该企业使用。

产权人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需    要

证    明

情    况
	上述住所产权人为                                            ，房屋用途为                                                     。

特此证明。

证明单位公章：                  

证明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表7：
联络员信息
	姓    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注：1、联络员主要负责本企业与企业登记机关的联系沟通，以本人个人信息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向社会公示本企业有关信息等。联络员应了解企业登记相关法规和企业信息公示有关规定。

2、《联络员信息》未变更的不需重填。

附表8：

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
授 权 人：                                           
被授权人：                                           
授权范围：授予                   （被授权人名称或姓名）代表                   （授权人名称或姓名）在中国境内接受企业登记机关法律文件送达，直至解除授权为止。

	被授权人地址
	
	邮政编码
	

	被授权人联系人
	
	电子邮件
	

	被授权人联系人

联系电话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注：1、仅限外资企业填写。

2、《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由外国（地区）投资者（授权人）与境内法律文件送达接受人（被授权人）签署。被授权人可以是外国（地区）投资者设立的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机构、拟设立的公司（被授权人为拟设立的公司的，公司设立后委托生效）或者其他境内有关单位或个人。被授权人、被授权人地址等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签署新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及时向企业登记机关备案。

核发营业执照情况

	发照人员签字
	
	发照日期
	 年   月   日

	领执照情况
	本人领取了执照正本一份，副本       份。

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一次性告知记录

	    您提交的文件、证件还需要进一步修改或补充，请您按照一次性告知单中的提示部分准备相应文件，此外，还应提交下列文件：

被委托人：                  受理人/接待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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